附表一


（請詳閱背面填表說明）
填表說明
一、「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地點」係指營利事業（公司）之營業所在地及其分支機構所在地。
二、「申請販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之資格條件」填寫說明：
1.八十八年二月三十一日前，依補充規定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同意販賣者請選１。
2.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補充規定申請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並經南投縣政府查核屬實者請選２。
3.申請販賣之貨源係向合法業者購買，並持有交易後開立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者請選３。
三、象「南投縣申請販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清單」中「象牙或象牙加工品品目」填寫說明：
　象　牙：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一條公告需登註記之整支象牙。
　牙　塊：經分割且尚未加工之象牙。
　牙雕品：象牙加工製成之雕刻品。
　飾　品：可供人配戴裝飾之牙雕品。
　印　材：以象牙製成之印章材料。
  碎　料：象牙加工或分割後所餘之物料（以重量計算）。
四、本申請書「南投縣申請販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清單」與「南投縣庫存象牙或象牙販業者切結書」下方請加蓋公司印鑑及負責人印章。
